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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役男轉調作業 

 員額移轉作業 

 系統操作說明 

 聯絡窗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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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替代役實施條例 

 研發替代役甄選訓練服役實施辦法 

研發替代役役男轉調作業實施計畫 
 （981221公告版） 

 目的 

為規範用人單位及研發替代役役男於研發替
代役制度役男轉調作業之申請及審核準據。 

役男轉調作業-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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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作業單位及申請對象 

役男轉調作業-2/12 

審查單位 

1.書面審查：主管機關（內政部） 

2.會議審查：研發替代役審查小組 

(內政部指派人員與遴聘相關部會代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民間產業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 

作業單位 

 
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 

 

釋出單位 

所屬研發替

代役役男尚

於服役期間

之用人單位。 
        

研發替代役 
役男 

 

經核定分發
至用人單位
之研發替代
役役男。 

 

接收單位 
1.最近2年曾受本制度核配員額有案
且未被廢止或撤銷員額之用人單位。 

2.因合併、分割或轉讓之存續、新設
或受讓之接收單位‧（※優先接收） 

※接收單位之在職研發替代役役男累計
總額超過該單位國內研發總人數之
1/2者，不得提出接收申請。 

申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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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單位因故歇業或停工達一
個月以上之情形 

•對役男有施暴、重大侮辱行為
或危害健康之情形 

•未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60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繳納研究發展費 

•經主管機關廢止其分配員額 

•其他有害役男權益，經主管機
關認定情節重大應予轉調 

•役男於入營梯次報到前，因可
歸責役男之事由致影響用人單
位權益，由用人單位提出事證，
報請放棄預備錄用役男，經主
管機關核定同意者 

其他狀況 
 
 

•單位合併 

•單位分割 

•單位解散或裁撤 

•單位重整 

•單位轉讓 

單位組織變革 
 

 

•用人單位因研發營運計 

 畫變更，不再從事研究 

 發展或變更營運 方向， 

 致無符合研發替代役役 

 男專長之研發需求，而 

 無法容納現有研發替代 

 役役男 

 

 

 

 

 

計畫變更 

役男轉調作業-3/12 

 申請事由（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內政部得依用人單位或研發替代役役男申請，或依職權轉調研發
替代役役男至其他用人單位，轉調原因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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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轉調作業-4/12 

 單位組織變革（細節定義） 

 單位合併：2個以上用人單位經法定程序辦理合併，其中消滅
單位為核配有研發替代役役男的用人單位，該用人單位將其
所屬研發替代役役男移轉至合併後之存續、新設或受讓單位。 
（※優先接收） 

 單位分割：用人單位經法定程序辦理分割成2個以上單位，將
移轉研發替代役役男至分割後之存續、新設或受讓單位。 
（※優先接收） 

 單位轉讓：用人單位經依法轉讓，而釋出研發替代役役男至
受讓單位。 （※優先接收） 

 單位解散或裁撤：用人單位經法定程序辦理解散或裁撤，致
原用人單位無法容納現有研發替代役役男而釋出至其他用人
單位。 

 單位重整：用人單位經法定程序核准之重整，致原用人單位
無法容納現有研發替代役役男而釋出至其他用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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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要項 

役男轉調作業-5/12 

1. 

釋出單位/ 

研發替代役役男 

申請轉調函文 

2. 

轉調原因 

佐證資料 

3. 

研發替代役役男 

轉調意願書 

（釋出） 

4. 

資訊管理系統 

轉調申請 

登錄作業 

1. 

接收單位 

申請轉調

函文 

釋出申請 

接收申請 

單位組織變革優先接收單位，近2年

無核配員額者： 

‧ 研發營運計畫書、依法設立證明 

‧近1期繳稅證明、近1年無退票紀錄 

‧服勤管理規定、服務契約 

3. 

轉調 

名冊 

（接收） 

2. 
研發替代役役男

轉調意願書
（接收） 

V V V V 

V － V 
 

用人單位申請 

役男申請 (作業單位) 

(系統下載&列印填寫) 

V 

( 系統勾選 &

列印、填寫 ) 

( 系統下載 &

列印、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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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程序－申請作業 

役男轉調作業-6/12 

用人單位/研發替代役役男申請 

資訊管理系統 

執行轉調申請登錄作業 
檢具相關文件 

文件送達 

指定地點提出
轉調申請 

釋出單位/役男 接收單位 

※單位組織變革之認定時機，原則以合併基準日為準據。 

因單位組織變革 

於事發至少2個月前提出申請 

函文並檢具文件
提出轉調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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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查 

每月召開 

(原則) 

役男轉調作業-7/12 

 執行程序－審查作業 
(系統登錄.書面函送) 

通知備齊相關
文件重送辦理 

視需求出席

會議審查 

有異議者於通知後 
30日內提出並執行轉 
調異議申請登錄作業 

YES 

轉調申請 

要項文件 

齊備查核 

•彙整轉調 

申請資料 

提報審查 

•實地訪查 

需求確認 

轉調申請 

書面審查 

 

 

審查結果 

核定及通知 

 

NO 

YES 

NO 

1.委員 

   評鑑 
 or  

2.管考 

  訪查 
 or  

3.電話 
   訪查 

考評 

結果 

 

會議 

審查 

會議審查 

異議案件 

審議 

釋出之研發替代役役男，若書面 
審查通過尚無接收單位者，將依 
需求公告於資訊管理系統，開放 
個人基本資料或核定釋出通知書 
送達之日起2個月內完成轉調作業 

釋出訊息公告     單位合併/分割或轉讓 

之存續/新設或受讓單位 

且最近2年未核配員額者 

：審查結果具用人單位 

資格通知後3日內登錄 

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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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程序－接收後續作業 

  經內政部核定轉調接收單位，應於研發
替代役男報到前，與研發替代役役男簽
訂書面契約，並於簽訂後10日內，郵寄
至內政部役政署備查。 

接收單位應於研發替代役役男報到後5日
內，至資訊管理系統進行轉調研發替代
役役男之報到登錄作業。  

役男轉調作業-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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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原則（作業單位） 

役男轉調作業-9/12 

轉調類別   申請事由 處理原則 

計畫變更 計畫變更 

依「申請要項」審查申請要項是否齊備。若不齊備，由
作業單位通知申請單位限期補件。 

視需求通知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瞭解用人
單位營運現況。 

彙整符合轉調申請事由及申請要項之申請單位及研發替
代役役男基本資料等，提報審查單位。 

單位組織 

變革 

  單位合併/ 

  單位分割/ 

  單位轉讓    
同前項「計畫變更」處理原則。 

單位解散 
或裁撤/ 

單位重整 
同前項「計畫變更」處理原則。 

其他狀況 其他狀況 同前項「計畫變更」處理原則。 

※上述各項得視需求安排委員評鑑、管考訪查、電話訪查（三項擇一項執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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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原則（審查單位） 

 申請文件齊備者，得以進入書面審查作業。 

 因用人單位歇業、轉讓或停工等非可歸責於研發替代
役役男之事由，致不能繼續服役之期間，役期視為未
中斷；其屬用人單位應支付之費用，於契約終止後仍
由原用人單位負擔。用人單位因故不能支付之費用，
由內政部以研發替代役基金支付，並於支付後向用人
單位求償。 

 在內政部尚未核可轉調前，釋出單位不可片面解除與
該提出轉調申請研發替代役役男間之服務契約，接收
單位亦不可先行進用該未核可轉調申請之研發替代役
役男至單位服役，若有此事實發生，將依內政部決議
對釋出單位、接收單位或研發替代役役男從嚴處分。 

役男轉調作業-10/12 



13 

 執行影響 

釋出單位未依規定，至資訊管理系統登錄
相關作業者，依「研發替代役管理考核及
獎懲作業實施計畫」相關規定處理。  

轉調作業審查結果，若有可歸責於研發替
代役役男或用人單位者，依審查結果處理
並列入研發替代役役男／用人單位管理考
核及獎懲作業管考項目之登錄事證或處分
依據。 

役男轉調作業-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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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費繳納（轉調） 

應繳：用人單位次月應繳納之研究發展費，及本月
以前因役男報到、轉入或回役應計入而未計入之研
究發展費。研究發展費役男員額以次月1日以前於
該用人單位服役之研發替代役役男為準。  

應退：用人單位本月以前不應計入而已計入之研究
發展費。應退款項發生事由如：役男轉出、提前退
役或停役。 

役男轉調作業-12/12 

役男轉調核准生效日(函文) 

研究發展費 

（仍由原單位繳納） 

× 

研究發展費 

（改由新單位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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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役男轉調作業 

 員額移轉作業 

 系統操作說明 

 聯絡窗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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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單位於獲得員額核配後至研發替代役役男錄取公告

期間，因單位組織變革而欲移轉員額之作業時機： 

獲得員額核配後至研發替代役役男報名作業截止前

（預估每年10月底～隔年3月中旬） 

研發替代役役男報名作業截止後至錄取公告前 

（預估每年3月中旬～每年6月初、8月初、 9月底） 

員額移轉作業-1/4 

獲得員額核配 
(每年10月底) 

役男報名作業 截止
(每年3月中旬) 

錄取公告 
(每年6月初、8月初、

9月底) 

員額移轉作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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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要項 
 員額核配後～役男報名作業截止前 

                                                      （預估每年10月底～隔年3月中旬） 

  （※於本時機事證發生且原單位已依法定程序消滅）   
 釋出申請（即將發生且事證明確時提出）：差異 

 移轉員額函文、員額移轉原因佐證資料 

 無研發替代役役男轉調意願書（釋出）  

 不須至資訊管理系統執行轉調申請登錄作業 
 

 接收申請：差異 

 接收員額函文 

 無研發替代役役男轉調意願書（接收）  

 無轉調名冊 

 接收單位為合併、分割或轉讓之存續、新設或受讓單
位且最近2年未受主管機關核配員額者，應檢附資料與
役男轉調相同。  

員額移轉作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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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要項（續） 
 役男報名作業截止後～錄取公告前 
                                                    （預估每年3月中旬～每年6月初、8月初、 9月底）  

（※於本時機事證發生且原單位已依法定程序消滅） 
 

 釋出申請：應備資料與役男轉調相同 

釋出單位已有預備錄用之研發替代役役男者，則應檢
附「預備錄用研發替代役役男同意轉調意願書」，以
取代「研發替代役役男轉調意願書（釋出）」及「研
發替代役役男轉調意願書（接收）」。 

 

 接收申請：應備資料與役男轉調相同 
 

※因單位組織變革欲移轉員額且釋出單位未消滅者，釋出單
位及接收單位應於「研發替代役役男員額核配甄選錄取公
告」後，提出役男轉調申請作業。 

員額移轉作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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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程序 

釋出及接收單位應依役男轉調作業之「執行程
序」進行員額移轉申請作業。 

 

釋出單位之預備錄用研發替代役役男仍應依
「研發替代役役男報名及用人單位甄選作業實
施計畫」規定，進行專長審查程序及甄選錄取
公告後之簽訂書面契約作業，專長審查結果依
甄選錄取公告為準。 

員額移轉作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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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役男轉調作業 

 員額移轉作業 

 系統操作說明 

 聯絡窗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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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1/4 

役男管理 

【轉調作業】 

   轉調釋出申請 

  轉調異議申請 

轉調報到 

轉調狀態查詢 

釋出訊詢查詢 

 系統操作說明－轉調釋出申請 

頁面用途：申請查詢 

操作說明：依情況輸入條件後（可擇一輸入），
按「查詢」按鈕 

※本功能民間單位須使用工商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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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2/4 

v v 

  系統操作說明－轉調釋出申請 

頁面用途：申請新增／修改／刪除 

操作說明 

操作每一筆資料之前，請先於「轉調異動申請」欄位，選
擇「新增」、「修改」或「刪除」 

輸入資料後按「儲存」按鈕，於下一頁下載「轉調釋出意
願書」 

※本功能民間單位須使用工商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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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3/4 

系統操作說明－轉調異議申請 

頁面用途：異議申請 

操作說明：系統自動列出符合
轉調申請審查結果可提報異議
期限內之案件。 

役男管理 

【轉調作業】 

轉調釋出申請 

   轉調異議申請 

※本功能民間單位須使用工商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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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4/4 

  系統操作說明－轉調報到 

 頁面用途：轉調報到 

 操作說明：於「報到」欄選取
「是」， 「研發部門」欄選取
研發部門後，按「儲存」按鈕 

役男管理 

【轉調作業】 

報到登錄 

※接收單位應於役男報到後5日內，至資訊管理系統進行報到登錄 

※本功能民間單位須使用工商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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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役男轉調作業資料送達地點 

聯絡窗口資訊 

說明 資料寄件指定地點 

役男轉調申請資料及函文（正本） 內政部役政署 

役男轉調申請資料及函文（副本） 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 

轉調審查結果異議書、佐證資料及轉調異
議申請函文（正本） 

內政部役政署 

轉調審查結果異議書、佐證資料及轉調異
議申請函文（副本） 

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 

役男轉調作業所致用人單位與役男簽訂之
書面契約及函文  

內政部役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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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參與 

敬請支持 


